建筑节能专项修改（外窗）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天坤集团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柴地块住宅

	设计编号
	2012-0-100。上海都市

	一、节能修改内容：
1、修改内容是[15-18#、25-28#、29-39#、222#、333#住宅]的外窗塑钢6+12A+6（K=2.50）改为断热铝合金6+12Ar+6（K=2.50），传热系数与原设计相同。
二、审查计算如下：
1、经查《江苏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P39页，断热铝合金Low-E（高透）6+12Ar+6的K=2.60。另查其表格，Low-E与普通玻璃的K值差0.5，因此断热铝合金6+12Ar+6的K大约=3.10。
2、经查《江苏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P74页，断热铝合金Low-E（高透）6+12Ar+6的K=2.40。另查其表格，Low-E与普通玻璃的K值差0.7，因此断热铝合金6+12Ar+6的K也大约=3.10。

3、经查《江苏省居住建筑标准化外窗系统规程》P22页，推拉窗无此规格。
三、审查结论如下：

1、修改后K值由2.50变为3.10，性能明显变差。
2、所查各种标准，均无普通中空玻璃充氩气的做法。应优选Low-E（高透）玻璃，再选择充氩气的做法。
3、节能修改不符合《江苏省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3.0.2条（强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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